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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及13.19條進行披露

本公告乃由融科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及13.1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關香港催款函及中國催款函的公告；(ii)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有關第二份香港催款函及第二份中國催款函的公告；及(iii)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有關就償還未償金額與貸款人的磋商進展公告（統稱「該等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現正委聘法律顧問與貸款人進行磋商及╱
或編製或審閱與償還未償金額有關的任何和解文件。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或按要求遵照上市
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融科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蘇志陽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卓可風先生及邢夢瑋女士；非執行董事李永軍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劉斐先生、麥國基先生及徐鑫煒先生。


